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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告 

 

本文件十分重要，請您立即閱讀。若有疑問，請徵詢專業人士意見。 

*本變更內容尚須經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盧森堡，2019年 10月 1日 

 

謹此通知 MFS 全盛基金（「公司」）股東，董事會 1已決定對本公司的發售文件（包括「投資者

資料要點」及本公司和／或若干子基金（「基金」）的相關基金說明書）作出若干修訂，其中包

括下述變更。凡提及基金名稱之處皆視為前面有「MFS 全盛基金系列 –」，本通告有時或許省略

該前綴。 

 

以下變更的生效日期為 2019 年 11 月 4 日（「生效日期」）當天或前後（但不早於此日期），如

下文所述。 

 

存託機構及管理、註冊與過戶代理人的內部重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SSBL」）目前是本公司的存託機構及管理、註冊與過戶

代理人。SSBL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State Street」。 

 

內部重組旨在精簡 State Street 在歐洲的銀行實體結構，作為重組的一部分，SSBL 將併入其附屬

公司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SSBI」）並作為 SSBI的盧森堡分支機構經營業務，

該附屬公司是一家根據德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1  除非另有界定，大寫術語之語義與本通告日期之前 2019年 7月 29日刊發的本公司基金說明書中的含義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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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產生法律效力的日期為慕尼黑當地法院在商業登記簿中登記合併的日期，預期為 2019 年 11

月 4 日（定義見上文，下稱「生效日期」）當天或前後（但不早於此日期）。從生效日期起，作

為 SSBL 的合法繼承者，SSBI 將透過其盧森堡分支機構繼續擔任本公司的存託機構及管理、註冊

與過戶代理人。由於合法全面繼承合併的所有權利與義務，SSBI 盧森堡分支機構將根據與本公司

訂立的現有協議承擔與 SSBL現時相同的義務與責任，並擁有相同的權利。 

 

基金說明書的變更 

 

從生效日期起，基金說明書將作以下變更。 

 

在「聯絡地址」一節，「存託機構、管理、註冊與過戶代理人」條目將重訂如下： 

 

存託機構、管理、註冊與過戶代理人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Luxembourg Branch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其他實用資料 — 關於本公司的一般資料 — 存託機構」第一段將重訂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 2016年 8月 18日訂立之存託協議委任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SSBI」）為 2010年法律定義的存託機構，透過其盧森堡分支機構（「State Street」）

履行職責。SSBI 是根據德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 Brienner Str. 59, 

80333 München, Germany，在慕尼黑商業註冊法院註冊，編號為 HRB 42872。該公司是受

歐洲央行(ECB)、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BaFin)及德國央行監管的信用機構。SSBI 是 State 

Street旗下公司的成員，其最終母公司是美國上市公司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State Street

獲 CSSF 授權在盧森堡擔任存託機構，專業提供存託、基金行政管理和相關服務。State 

Street在盧森堡商業及公司註冊處(RCS)註冊，編號為 B 148 186。  

 

此外，基金說明書凡提述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之處將作更新，包括「其他實用資

料 — 關於本公司的一般資料 — 支付代理人、中央行政管理代理人和資金會計代理人」及「— 註

冊與過戶代理人」各節，以釐清 SSBI盧森堡分支機構將接任此前由 SSBL擔任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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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明 

 

股東可於任何時候根據 MFS 全盛基金的常規贖股程序贖回其股份。MFS 全盛基金不收取任何贖

股費。但是，任何適用後期收費（例如或有遞延銷售費，亦稱為 CDSC）仍適用。 

 

投資者可到 49, Avenue J.F. Kennedy, c/o State Street Bank International GmbH, Luxembourg Branch, 

L-1855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或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4, rue Albert Borschette, L-

1246, Luxembourg 索取反映上述所有變更的更新版基金說明書（以及基金財務報表和組織章

程）。 

 

董事對本通知內容之準確性負責。 

 

承董事會命 


